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科研工作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学院的科研水平，加强学院各级各类科

研项目管理，明确科研人员与科研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使

科学研究项目管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确保科研

项目圆满完成。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科研管理工作包括：各类科研项目的立项申报，

在研项目的进展，中期检查和结项，科技成果的评估、验收、

鉴定、发布或发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转让，科研项目及成

果的统计，科研经费的使用管理，学术交流和科技规划的制

定和总结等。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三条 学院科研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师资与科研处。

第四条 学院科研工作由主管师资与科研处的院委会委

员负责。

第五条 在院委会委员的领导下，师资与科研处根据学院

发展目标及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负责组织制定学院科研规划

和制度规范，进行院内、外科研课题项目综合管理，负责学

术委员会等机构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系（部）科研工作由系（部）主任负责，配合师

资处做好日常科研管理工作。

第三章 课题管理

第七条 本规定所指的科研项目包括纵向科研项目、横向

科研项目以及院级科研项目。纵向科研项目是国家、部（委）、



省（市）等各级政府部门批准立项的研究项目。横向科研项

目是指各类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研究与合作研究的科研

项目，政府批准的境外（含港澳台）基金和非基金类资助的

科研项目，国内各民间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等。院级科研项

目是由学院批准设立的科研项目。

第八条 课题管理实行课题负责人制。课题负责人应在课

题申报、组织设计、课题实施、经费管理和课题成果等方面

承担主要责任。

第九条 各部门和以学校职工名义申报的校外课题，均须

纳入学校统一管理。

第十条 课题立项后，负责人应及时组织研究，明确任务

分工，合理使用研究经费，进行认真、科学的调查研究，遵

守学术规范，按时完成课题，形成研究成果。

第十一条 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应严格遵守学术规

范，拒绝一切错误思潮及不正当的政治倾向。课题负责人需

确保内容不得含有否定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政策的表述。严禁历史虚无主义，禁止歪曲党史、

国史、军史的重大事件。同时，严格禁止在成果中引用境外

反华势力资助的研究报告或数据。

第四章 立项申报管理

第十二条 教师师德考核合格者，方可申报科研项目，考

核不合格者，三年内不允许申报。

第十三条纵向课题的申报：申报立项的各类科研项目应

满足相关要求：符合申报指南和相关管理规定。鼓励校内外



跨学科、跨行业联合申报，以争取承担更多科研项目。项目

申请者按申报通知及项目指南要求认真填写有关申报材料，

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签署意见后报师资与科研处。师资与

科研处审定后，统一上报相关部门。

第十四条 横向课题的申报：横向科研项目必须与委托

单位签订横向科研合同。合同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地方和学

校合同管理相关规定，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经系（部）二

级管理部门、师资与科研处审核后报主管院委会委员审批，

涉及重要事项报请院长审批。签订的合同双方盖章生效后，

所在部门、师资与科研处各留一份存档备案。合同未签字盖

章，视为无效。

第十五条 院级课题项目的申报：学院每年下达院级科

研课题指南，院级课题一般每年下达一次，特殊情况下也可

以分学期下达，院级项目一般以课题申报的形式立项，也可

采取委托的形式立项。院级科研项目完成周期教育教学项目

一般为一年，科学技术项目一般为二年。

第五章 实施过程管理

第十六条 项目计划下达后，各课题负责人应认真组织实

施，在人力、物力、时间等方面做出合理安排。课题负责人

和课题组应及时编制详细的研究计划，并按照要求开展研究。

所有项目必须在研究周期内按规定完成。

第十七条 各类科研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必须按项目申

请书、审批书和批准文件中的有关要求开展、完成有关工作

任务。



第十八条 科研项目申请及运作过程纲要：

（一）课题选题：按各类科研项目文件要求及课题指南，

选择科研课题题目或自选课题题目。

（二）课题立项：填写研究科研项目课题申报书，申请

教师通过师资与科研处对申报书进行审核，签署意见。

（三）课题上报：申请课题立项，将申请报告上报组织

部门。

（四）课题批准：主管部门通过申报书对申报课题进行

评审，通过后颁发批准正式立项证书或正式文件通知。

（五）课题开题：撰写开题报告上交课题项目主管部门。

（六）课题运作：根据开题报告中课题实施研究计划，

有理论支撑又有现实价值，进行调查分析、收集资料、专家

咨询、研究讨论、案例分析、试点试验等，形成中期报告。

（七）课题归纳：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集中讨论、交流

思路，形成提纲。

（八）研究报告：第一稿：材料和数据处理、引用、图

表、归纳；第二稿：文章结构再处理；逻辑性、突出重点；

第三稿：观点和文字处理，观点鲜明、文字凝练；第四稿：

定稿，通读、互读，报告写作、修改与定稿结题报告。

（九）成果报告：公开发表论文、研究成果、专著、教

材等形成成果报告。

（十）送审标准：研究背景清晰、研究目的明确、研究

意义清楚、研究内容切题、研究价值实用、研究成果创新、



研究方法有效、研究步骤紧凑、研究条件充分、成果推广可

行。

第六章 成果管理及奖励

第十九条 科研项目成果形式：

（一）基础理论成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

的新发现、新学说，其成果主要形式为科学论文、教材、专

著、发明专利等；

（二）应用技术成果，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中

取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

（三）软科学成果，指对教育教学政策、管理、活动等

方面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其成果主要形式为研

究报告。

第二十条 成果管理：

（一）课题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发表的相关论文、著作、

研究报告等成果应按项目管理部门或委托方的规定据实进

行标注。

（二）科研项目结题、验收后，应及时进行科研项目的

评价、成果登记、成果申报等。

（三）各类科研项目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其知识产

权归学校所有；项目合同中有约定者，按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按要求向师资与科研处上报科研项目执行

情况、结题材料和项目完成后的有关档案资料，包括：课题

申请表、课题方案、学期研究活动计划、理论学习资料、课



题研究活动情况记载、研究课教案、阶段性总结、经验论文

或研究报告、获奖证书等。

第二十二条 论文、教材、专著、专利发明等成果进入师

资档案留存。

第二十三条 成果奖励按照《科研项目奖励实施办法（试

行）》进行执行。

师资与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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